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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七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0月15日以书面

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六届七十四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

料。本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5日上午9:30在公司31楼一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

开，公司7名董事会成员全部出席。公司监事会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何谦先生提议

召开并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商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下

属重庆百事达华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重庆百事达华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重庆百事达华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重庆百事达华昶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均为重庆百事达华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商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社汽

贸”）下属重庆百事达华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达华众”）、

重庆百事达华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达华恒”）、重庆百事达

华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达华黔”）和重庆百事达华昶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达华昶”）均为重庆百事达华万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达华万”）提供 5000万元担保，用于厂方金融融资，

担保期限一年。 



 

董事会认为：百事达华万日常经营活动中需要厂方金融融资维持正常的车辆

采购等经营活动。本次担保有利于百事达华万开展日常经营业务。担保方式为保

证，类型为连带责任保证。董事会同意百事达华众、百事达华恒、百事达华黔、

百事达华昶均为百事达华万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商社汽贸下属百事达华众全资子公司百

事达华万经营上海大众汽车品牌销售、维修及其他服务。本次商社汽贸下属百事

达华众、百事达华恒、百事达华黔、百事达华昶均为百事达华万提供担保，是百

事达华万日常经营中利用厂方金融融资维持正常的车辆采购等经营活动。本次担

保方式为保证，类型为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应加强对被担保企业风险控制和管理。

上述被担保方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商社汽贸下属百事达华众、百事

达华恒、百事达华黔、百事达华昶均为百事达华万提供担保，有助于商社汽贸及

下属子公司开展正常经营活动。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内容详见《公司关于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商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下属重庆百

事达华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重庆百事达华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重庆

百事达华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重庆百事达华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均

为重庆百事达华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41）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在湖北利川置地广场设立综合百货的议案》 

公司决定在湖北利川租赁“利川置地广场”负二层至 5层商业用房设立综合

百货。租赁总套内面积约为 21,805 ㎡，规划业态为百货和超市。项目租期 20

年，投资总额为 2548.53 万元，投资回收期 5.8年，内部收益率 19.02%。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7日 


